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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以电子邮

件、手机短信和书面文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８

名，

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８

名，会议由董事长廖晓霞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其董事会讨论通过后，决定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

程》做出如下修订：

（

１

）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生产经营高频开关电

源，电力电源设备、无功补偿装置、绝缘监测装置、系统集中监控及相关软件的开发，并提供

相关技术服务。 ”

（

２

）现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生产经营高频开关电源，电

力电源设备、无功补偿装置、绝缘监测装置、系统集中监控及相关软件的开发，并提供相关

技术服务。 增加：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核电站低压电源成套设备、蓄能电站设备、通信用

高压直流电源、光伏发电设备、铁路电源、通信基站电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及检测装置、蓄

电池管理装置、有源滤波装置的开发设计、生产及经营。 ” （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营

业范围为准）。

修订后的《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该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的《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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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经全体董事提议，一致表决通过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

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一道

２９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在《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披露。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合法代表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３０

（传真登记截止日期

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２

、登记方式：

Ａ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代

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Ｂ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能证明法定

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必须持有本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手续。

Ｃ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会议登记地点：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

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一道

２９

号），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五、其它

１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廖晓东 张燕妮，联系

／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５２０５１５

；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高新南一道

２９

号。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代表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３

、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附件一：

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奥特迅”（

００２２２７

）股票

＿＿＿＿＿＿＿＿＿＿

股，

拟参加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召开

的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

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

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附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

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有限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上接
A14

版
）

为锁定销售合同对应的原材料价格，有效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公司也尝试与部分客户签订附有成本补偿条款的

销售合同。 一般情况下，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中附有成本补偿协议条款，补偿协议会约定当原材料价格上涨或下降超

过

５％

时，超出部分由客户和公司共同承担。

对于附有成本补偿协议条款的合同，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负责追踪补偿协议中相应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公司每月

会向买方提供印有钢厂印章的原材料报价信息表，供买方核实，并作为调价依据。 公司如果确定需要补价，会将原材料报价

信息表交予买方时给予提示，要求买方按照合同约定给予补价，经买方核实确认确需补价后，公司会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

议中会约定对合同价款的调整金额及支付时间。

公司签订的附有成本补偿协议条款的合同共有六份，具体情况如下表：

客户名称 合同名称 成本补偿协议条款内容 执行情况

桦南龙源

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桦南龙源长

寿山项目塔

架采购合同

本合同签订时以开标前

１０

日内河南安阳钢铁厂和秦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Ｅ

（

Ｑ３４５Ｄ

）相应规格

２０ｍｍ

的板材价格为基准，如果备料合同签订时河南安阳钢铁

厂秦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Ｅ

（

Ｑ３４５Ｄ

）相应规格的板材价格比招标时变化在

＋５％

以内，材料价款不予调整，若超过

５％

，超出

５％

以上部分的材料款由甲方给予调

整，材料价格上涨，买方给予相应补贴，材料价格下降，买方将在备料款中予以相

应扣除，卖方应在取得图之后十天内签订备料合同，否则引起的价差不予以调整。

开标时板材基准价：

Ｃ

板

４

，

４４１

元

／

吨、

Ｄ

板

４

，

５２６

元

／

吨、

Ｅ

板

４

，

７４１

元

／

吨；

Ｅ

板（

Ｉ

级探伤）

４

，

９４１

元

／

吨。

材料价格波

动未达到执

行该条款的

条件， 该条

款未得到执

行。

桦南龙源

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桦南龙源驿

马山项目塔

架采购合同

本合同签订时以开标前

１０

日内河南安阳钢铁厂和秦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Ｅ

（

Ｑ３４５Ｄ

）相应规格

２０ｍｍ

的板材价格为基准，如果备料合同签订时河南安阳钢铁

厂秦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Ｅ

（

Ｑ３４５Ｄ

）相应规格的板材价格比招标时变化在

＋５％

以内，材料价款不予调整，若超过

５％

，超出

５％

以上部分的材料款由甲方给予调

整，材料价格上涨，买方给予相应补贴，材料价格下降，买方将在备料款中予以相

应扣除，卖方应在取得图之后十天内签订备料合同，否则引起的价差不予以调整。

开标时板材基准价：

Ｃ

板

４

，

４４１

元

／

吨、

Ｄ

板

４

，

５２６

元

／

吨、

Ｅ

板

４

，

７４１

元

／

吨；

Ｅ

板（

Ｉ

级探伤）

４

，

９４１

元

／

吨。

材料价格波

动未达到执

行该条款的

条件， 该条

款未得到执

行。

龙源康平

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龙源康平敖

力营子风电

场塔架采购

项目塔架采

购合同

本合同签订时以开标前

１０

日内河南安阳钢铁厂和秦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Ｅ

（

Ｑ３４５Ｄ

）相应规格的板材（

２０ｃｍ

厚为参考）平均价格为基准，如果设备交货前

９０

至

１００

日内河南安阳钢铁厂秦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Ｄ

相应规格的板材价格比

招标时变化在

＋５％

以内，材料款不予调整，若超过

＋５％

，超出

５％

以上部分的材料款

由买方给予调整，材料价格上涨，买方给予相应补贴，材料价格下降，买方将在备

料款中予以相应扣除。

材料价格波

动未达到执

行该条款的

条件， 该条

款未得到执

行。

国电和风

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

国电黑山芳

山风力发电

场工程风电

机配套塔架

采购合同

本合同签订时以开标前

１０

日内秦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Ｄ

板材（

２０ｍｍ

厚）的价

格（

４６７５

元

／

吨）为基准确定的，如果设备交货前

９０

至

１００

日内河南安阳钢铁厂秦

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Ｄ

相应规格的板材价格比招标时变化在

＋５％

以内，材料款

不予调整，若材料价格上涨（下降）超出

５％

以上，按照买卖双方各承担

５０％

材料涨

（降）价部分调整合同结算价格。

材料价格波

动未达到执

行该条款的

条件， 该条

款未得到执

行。

国电和风

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

国电铁岭调

兵山风力发

电场工程风

电机配套塔

架

本合同签订时以开标前

１０

日内秦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Ｄ

板材（

２０ｍｍ

厚）的价

格（

４６７５

元

／

吨）为基准确定的，如果设备交货前

９０

至

１００

日内河南安阳钢铁厂秦

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Ｄ

相应规格的板材价格比招标时变化在

＋５％

以内，材料款

不予调整，若材料价格上涨（下降）超出

５％

以上，按照买卖双方各承担

５０％

材料涨

（降）价部分调整合同结算价格。

材料价格波

动未达到执

行该条款的

条件， 该条

款未得到执

行。

龙源康平

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龙源康平张

家 窑 （

４９．

５ＭＷ

） 风电

项目塔架制

作采购合同

本合同签订时以开标前

１０

日内河南安阳钢铁厂和秦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Ｄ

相

应规格

２０ｃｍ

的板材价格为基准，如果设备交货前

９０

至

１００

日内河南安阳钢铁厂

秦皇岛钢铁厂发布的

Ｑ３４５Ｄ

相应规格的板材价格比招标时变化在

＋５％

以内，材料

价款不予调整，若超过

５％

，超出

５％

以上部分的材料款由买方给予调整，材料价格

上涨，买方给予相应补贴，材料价格下降，买方将在备料款中予以相应扣除。 开标

时板材基准价：

４

，

５５２

元

／

吨

材料价格波

动未达到执

行该条款的

条件， 该条

款未得到执

行。

由于在约定期限内原材料价格波动幅度没有超过协议约定的

５％

的水平，上述协议的成本补偿条款未实际执行。 但这并

不影响公司通过与部分客户签订附有成本补偿协议条款合同的方式来应对钢材价格波动措施的有效性。

（

３

）毛利率波动分析

①２００７

年综合毛利率偏低的原因

２００７

年综合毛利率较低，仅为

１４．１２％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公司

２００７

年时签订的销售合同金额参照签订合同时的

钢材价格确定，公司没能采取应对钢材价格波动的措施，独自承担钢材价格变动所带来的风险；二是公司开始以低价策略进

入风电塔架市场。

Ａ．

公司承担钢材价格上升的风险

因生产时间滞后于签订合同的时间，

２００７

年钢材价格普遍上涨，公司采购钢材价格也随之上涨，当年公司火电锅炉钢结

构销售价格平均为

５

，

４８０

元

／

吨，钢材采购平均价格为

４

，

０９２

元

／

吨，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毛利率为

１３．１４％

，低于正常火电锅

炉钢结构产品毛利率水平。

Ｂ．

开始以低价策略进入风电塔架市场

公司进入风电塔架市场之初，为尽快地打开销路，选择以低价策略进军风电塔架市场。

２００７

年风电塔架产品的单位售价

为

８

，

１５８．２９

元

／

吨，风电塔架产品毛利率为

１６．１３％

。 采用低价策略的产品入市初期，利润可能不高，但通过排除竞争，开拓市

场后却可以在长时期内获得较高的利润。

②２００８

年综合毛利率大幅度上升的原因

２００８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上升幅度较大，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４．１２％

上升为

２７．１９％

，上升

１３．０７

个百分点。 综合毛利率上升主要

受五个因素影响，分别是：钢材价格、产品售价、受托加工业务、销售合同的补充协议及法兰价格。

Ａ．

钢材价格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平均钢

材采购价格

２００７

年平均钢

材采购价格

钢材价格变动

幅度

对采购成本的影

响（万元）

对毛利率的

影响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

５

，

１７１

元

／

吨

４

，

０９２

元

／

吨

２６．３７％ －７８２．５９ ７．７４％

风电塔架产品

５

，

１７１

元

／

吨

４

，

０９２

元

／

吨

２６．３７％ ９１０．３５ －７．８３％

综合毛利情况

－ － － １２７．７５ －０．４１％

钢材价格变动是影响产品成本的最主要因素，

２００８

年钢材采购价格占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的成本比重为

８８％

， 占风电

塔架产品的成本比重为

６５％

。

２００８

年采购钢材平均价格为

５

，

１７１

元

／

吨，较

２００７

年上涨

１

，

０７９

元

／

吨，上涨幅度为

２６．３７％

。 综

合来看，钢材价格及产品钢材用量变动使得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

０．４１

个百分点。

Ｂ．

产品售价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平均价

格（元

／

吨）

２００７

年平均

价格（元

／

吨）

平均价格变

动幅度

对销售收入的影响

（万元）

对毛利率的

影响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

７

，

６５０．３１ ５

，

４８０．４４ ３９．５９％ －１

，

５７３．８１ －９．５３％

风电塔架产品

１０

，

８８２．４２ ８

，

１５８．２９ ３３．２９％ ２

，

２９８．３５ １９．７６％

综合毛利情况

－ － － ７２４．５４ ２．３２％

２００８

年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平均销售价格较

２００７

年增长

３９．５９％

，风电塔架产品平均销售价格较

２００７

年增长

３３．３９％

，

均超过了钢材价格上升的幅度（

２６．３７％

）。 综合来看，产品平均销售价格及产品销量的变动使得公司综合毛利率上涨

２．３２

个

百分点。

Ｃ．

受托加工业务

项 目

当年确认受托加工业务

收入（万元）

对毛利的贡献（万元） 对毛利率的影响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

２

，

８３４．１９ ２

，

０１２．３０ １２．１８％

风电塔架产品

－ － －

综合毛利情况

－ － ６．４４％

２００８

年其他收入为

２

，

８８１．８９

万元，远高于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１．３６

万元，原因是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因《九台工程

１Ｘ６７０ＭＷ

超临界

机组

２＃

锅炉钢结构》合同确认收入

２

，

８３４．１９

万元，相应成本为

８２１．８９

万元，贡献毛利

２

，

０１２．３０

万元，使得综合毛利率增加

６．４４

个百分点。

Ｄ．

销售合同的补充协议

项 目 因补充协议确认收入（万元） 对毛利的贡献（万元） 对毛利率的影响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

１

，

０６９．００ １

，

０６９．００ ６．４７％

风电塔架产品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０．２６％

综合毛利情况

－ － ３．５１％

２００８

年因补充协议确认收入

１

，

０９９．００

万元，使得综合毛利率增加

３．５１

个百分点，具体情况如下表：

客户名称 合同名称

原合同总金

额

补充协议增

加金额

对毛利率的影响

东方锅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东扩

２００８／００３

号绥中

１＃

锅炉钢结构合同

２

，

１０４

万元

３３９

万元

确认补价使该笔合同毛利率

由

９％

上升至

２２％

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

克斯有限公司

大板发电厂

２×６００ＭＷ

亚临界空冷机组锅炉

钢结构施工设计及制

造供货合同

８

，

８３６

万元

６００

万元

确认补价使该笔合同毛利率

由

１９％

上升至

２４％

德阳东汽机电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德阳东汽机电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３３×１．５ＭＷ

风电机组塔架采购合

同

３

，

８８７

万元

３０

万元

确认补价使该笔合同毛利率

由

２３％

上升至

２４％

哈尔滨锅炉厂

长山工程

１×６６０ＭＷ

超

临界机组锅炉钢结构

续补合同

３

，

２７１

万元

１３０

万元

确认补价使该笔合同毛利率

由

１２％

上升至

１５％

合 计

１８

，

０９８

万元

１

，

０９９

万元

补价合同使得原有合同的毛

利率接近了同期其他合同的

毛利率水平

Ｅ．

法兰价格

项目

２００８

年法兰平均

采购价格（元

／

吨）

２００７

年法兰平均

采购价格（元

／

吨）

法兰价格变

动幅度

对采购成本的影

响（万元）

对毛利率

的影响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

－ － － － －

风电塔架产品

３３

，

０５８．５２ １７

，

６２３．３２ ８７．５８％ １

，

２５０．２５ －１０．５７％

综合毛利情况

－ － － １

，

２５０．２５ －４．００％

２００８

年法兰采购单价较

２００７

年上涨

８７．５８％

，使得采购成本增加

１

，

２５０．２５

万元，毛利率下降

１０．５７％

，综合毛利率下降

４

个百分点。

法兰采购价格上升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法兰由特种钢制成，生产过程复杂，法兰市场一般不存在现货供应，主要

根据客户要求制造；因而法兰受钢材价格波动影响更为明显，

２００８

年钢材价格波动幅度很大，影响整个法兰市场。 二是

２００８

年风电市场发展迅猛，市场对法兰的需求量加大，而相应配件生产能力不足，使得当年供小于求现象明显，法兰价格偏高。

③２００９

年毛利率上升的原因

２００９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比

２００８

年上升

６．９３

个百分点，达到

３４．１２％

。 综合毛利率上升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分别是：钢

材价格、产品售价、受托加工业务及法兰价格。

Ａ．

钢材价格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平均钢

材采购价格

２００８

年平均钢

材采购价格

钢材价格变

动幅度

对采购成本的影

响（万元）

对毛利率的

影响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

３

，

４５４

元

／

吨

５

，

１７１

元

／

吨

－３３．２０％ －８９６．２７ ４．５２％

风电塔架产品

３

，

４５４

元

／

吨

５

，

１７１

元

／

吨

－３３．２０％ －１

，

７６４．０５ ８．５４％

综合毛利情况

－ － － －２

，

６６０．３２ ６．４０％

２００９

年钢材占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成本的比重为

８５％

，占风电塔架产品成本的比重为

６１％

，钢材价格变动依然是影响

产品成本的最主要因素。

２００９

年钢材采购平均价格为

３

，

４５４

元

／

吨，较

２００８

年下降

１

，

７１７

元

／

吨，下降幅度为

３３．２０％

。 受钢材

价格变动的影响，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平均成本下降

１５．５３％

，风电塔架产品平均成本下降

２４．２５％

。

综合来看，钢材采购价格变动及钢材用量变动导致采购成本下降

２

，

６６０．３２

万元，综合毛利率上升

６．４０

个百分点。

Ｂ．

产品售价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平均价

格（元

／

吨）

２００８

年平均

价格（元

／

吨）

平均价格变

动幅度

对销售收入的影响

（万元）

对毛利率的

影响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

７

，

３９５．５２ ７

，

６５０．３１ －３．３３％ －１３３．００ －０．６７％

风电塔架产品

１０

，

８８２．４２ ８

，

１５８．２９ －９．４２％ －１

，

０５３．１９ －５．１０％

综合毛利情况

－ － － －１

，

１８６．１９ －２．８５％

２００９

年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平均销售价格较

２００８

年下降

３．３３％

，风电塔架产品平均销售价格较

２００８

年下降

９．４２％

，产

品销售价格的下降幅度均低于钢材价格下降幅度（

３３．２０％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０９

年执行的合同有部分签订于

２００８

年，合同分

段执行，而销售价格参照签订合同时的钢材价格约定，并没有跟随钢材价格的下降而下降。

综合来看，产品平均销售价格及产品销量变动使得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

２．８５

个百分点。

Ｃ．

受托加工业务

项目

当年确认受托加工业务

收入（万元）

对毛利的贡献

（万元）

对毛利率的影响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

８６９ ６４９ ３．２７％

风电塔架产品

－ － －

综合毛利情况

－ － １．５６％

２００９

年因《九台工程

１Ｘ６７０ＭＷ

超临界机组

２＃

锅炉钢结构》合同确认受托加工收入

８６９

万元，为当期贡献毛利

６４９

万

元，

２００９

年因受托加工业务收入对综合毛利率的影响为

１．５６

个百分点。

Ｄ．

法兰价格

项目

２００９

年法兰平均

采购价格（元

／

吨）

２００８

年法兰平均

采购价格（元

／

吨）

法兰价格变

动幅度

对采购成本的影

响（万元）

对毛利率

的影响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

－ － － － －

风电塔架产品

１９

，

８９２．７２ ３３

，

０５８．５２ ３９．８３％ －２７５．１７ －１．３３％

综合毛利情况

－ － － －２７５．１７ －０．６６％

继

２００８

年风电市场迅猛扩张之后，法兰供应逐步跟上，

２００９

年法兰市场已经较为平稳，法兰价格也已回归正常水平。

２０

０９

年公司采购法兰平均价为

１９

，

８９２．７２

元

／

吨，较

２００８

年下降

３９．８３％

，使得风电塔架单位生产成本下降。 法兰价格及法兰用

量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采购成本降低

２７５．１７

万元，综合毛利率下降

０．６６

个百分点。

④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综合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综合毛利率下降主要受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影响。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的毛利率仅

为

１９．６３％

，比

２００９

年下降

１５．０５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风电塔架业务毛利率与

２００９

年相比略有下降。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毛利率下降的主要是受钢材价格上涨的影响。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钢材平均采购价

格为

４

，

０８４

元

／

吨，较

２００９

年上涨

６３０

元

／

吨，上涨幅度为

１８．２５％

。公司当期确认的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收入主要来源于

２００９

年签订的合同，签订合同后，由于客户未能及时交付图纸导致公司后期进行钢材采购时承担了钢材价格上涨的风险，后续采

购钢材时价格上涨使得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毛利率下降。

（五）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未来趋势分析

１

、主要财务优势和困难

（

１

）财务优势

依据公司近三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情况，公司的主要财务优势如下：

（

１

）主营业务突出、盈利能力和通过经营活动获取现金的能力较强

公司绝大部分营业收入来自于火电锅炉钢结构和风电塔架的生产及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良好，营业收入与营

业利润增长较快，

２００９

年营业收入较

２００８

年增长

３３．０２％

，

２００８

年营业收入较

２００７

年增长

７５．６９％

。 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较

高，具有较强的持续盈利能力和获取经营性现金流的能力，收入和盈利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

２

）资产结构合理，信用良好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较高，资产的流动性较强，报告期内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呈快速增长趋势，利息

保障倍数平均数高达

１３．９２

倍，表明公司长期偿债能力较强，同时公司在所在地银行业中一直保持良好的商业形象，具备较

强的银行融资能力。

（

３

）股东投资报酬率保持较高水平

报告期，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保持较高水平。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分别达到

２６．

５１％

、

６１．７０％

、

５４．００％

，在同类规模的企业中保持较高水平。

（

４

）公司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２００９

年公司被认证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实际税负较低。

（

２

）财务困难

虽然公司拥有以上财务优势，但在报告期公司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利润积累、商业信用和银行

借款。 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需要增加对固定资产及流动资金的投入，单一的融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司生产、销

售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从公司进一步发展扩大的角度出发，公司需要增加权益性资本的投入，以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２

、未来趋势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抓住国内风电行业迅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机遇，发挥自身优势，稳健经营，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

绩。公司财务状况稳定，资产质量良好，保持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在可预见的将来，公司仍将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和较强盈利

能力。

（

１

）行业前景广阔

根据国家对

２０２０

年经济总量比

２００５

年翻两番的规划，综合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发电、人民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预

计

２０２０

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

７５

，

０００

亿千瓦时，相应装机容量规模约

１５．６

亿千瓦。 其中，火电装机将占到至少

６５％

的比

例，约

１０．１４

亿千瓦时，即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火电净装机容量将达到

３．５

亿千瓦左右，火电新投装机容量将达到

４．５

亿千瓦左右；

风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１

亿

－１．５

亿千瓦左右，占比将达到

１０％

以上；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７

，

５００

万千瓦，装机容量将达到

８％

左右。 装机容量的大幅提升，给电力重型装备钢结构行业带来了广阔的前景。

（

２

）公司经营优势明显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钢结构作为发展的主要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不仅在产品结构上由过去以火电锅炉

钢结构为主发展为火电锅炉钢结构和风电塔架两大类产品并重，而且目前已拥有较为完善、运转顺畅的销售渠道和良好的

品牌知名度。

（

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经营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通过建立更加大型化的沿海重型装备钢结构生产基地，拓宽产品

服务领域和市场空间，为进军全国市场以及国外市场走好充分的准备，有利于公司实现未来战略规划。

十一、股利分配政策

（一）股利分配的原则

本公司的股利分配遵循同股同利的原则，按各股东所持股份数额分配股利。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内，由公司

董事会根据当年的经营业绩和未来的经营发展计划提出股利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公司派发股利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股东股利收入的应纳税金。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和比例分配：

（

１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

２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

损。

（

３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

４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

外。

股东大会违反上述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

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二）股利分配的形式选择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

（三）关于现金分红的特别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的规定，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

不时修订的有关监管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制定利润分配预案时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

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应在盈利年份进行现金利润分配。

公司可以在中期进行现金利润分配；任何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内以现金利润分配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存在股东

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四）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处于高速扩张阶段，公司盈利全部用于生产运营。 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股利分配。

（五）发行前滚存利润共享安排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前的历年滚存未分配

利润，由发行股票后的新老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共享。

（六）发行上市后的股利派发计划

本公司预计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第一个盈利年度派发股利，具体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提出预案，经股东大会

审议后决定。

十二、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目前有一家全资子公司蓬莱大金重工有限公司，正处于筹建阶段，尚未开展实质经营。 具体情况如下：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蓬莱大金注册地和主要生产经营地均为蓬莱经济开发区金创路

１６９

号。 该公司主要从事电力重型装备钢结构设备制造

和销售。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３

，

２４７．４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９９７．６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净利润为

－２．３７

万

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的总资产为

３

，

２１５．８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９２６．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净利润为

－７１．２５

万元

元。

第四节 募股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经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

，

０００

万股新股，募集资

金将全部用于在蓬莱建设年加工

６

万吨重型装备钢结构制造项目。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额（万元）

资金使用计划（万元）

建设期 项目核准批文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年加工

６

万吨

重型装备钢结

构制造项目

５１

，

２９３．３０ ２６

，

９３３．２９ １７

，

９５５．５３ ４

，

１３２．７９ １

，

１３５．８５ １

，

１３５．８５ ２

年

鲁发改外资

［

２０１０

］

５７

号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获得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 如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足，资金缺口由公司自

筹解决；如有结余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如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公

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未来三年发展目标制定，与本公司现有的技术资源、人

力资源、管理资源以及营销资源相匹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将充分发挥公司各项优势，明显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进

一步巩固本公司在重型装备钢结构业务方面已经确立的领先地位，并有力地推动本公司科研实力的提升。

二、募股资金运用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对本公司财务和经营状况主要影响如下：

１

、降低财务风险，优化资本结构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得到一定幅度的下降，偿债能力将得到提高，财务结构进一步优化，抵御风险

的能力将得到提高。

２

、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备较好的盈利前景，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次募投项目全部达产后，公司每年可增加销

售收入

５７

，

２３０

万元，增加利润总额

１４

，

９９７

万元。

３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核心竞争力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成功实施后，公司主导产品的生产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进一步提

高，使公司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４

、净资产大幅增长，净资产收益率短期内将下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长，而在募集资金到位初期，由于投资项目尚处于投入期，不能产生效益，将使公司的

净资产收益率在短期内有较大幅度的降低。 预测

２０１２

年以后，募集资金项目逐步达产，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将逐步回升并达

到发行前水平。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的主导产品为火电锅炉钢结构和风电塔架，主要原材料为钢材。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钢材占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８６％

、

８７％

、

８５％

和

８２％

， 占风电塔架产品成本比重分别为

５６％

、

６５％

、

６１％

和

６９％

。

报告期内， 国内钢材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公司采购钢材的价格也有较大波动，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采购钢材的平均价格分别为

４

，

０９２

元

／

吨、

５

，

１７１

元

／

吨、

３

，

４５４

元

／

吨和

４

，

０８４

元

／

吨。

报告期内，假设钢材价格上涨未引起其他因素变动，当钢材价格上涨

１％

时，对毛利率的敏感性影响如下：

项 目 指 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报告期已实现数据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毛利率

１９．６３％ ３４．６８％ ２５．０９％ １３．１４％

风电塔架产品毛利率

３０．０２％ ３１．４９％ １８．０７％ １６．１３％

综合毛利率

２８．２７％ ３４．１２％ ２７．１９％ １４．１２％

钢材采购价格上涨

１％

后的数据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毛利率

１８．９７％ ３３．９８％ ２４．４３％ １２．４０％

风电塔架毛利率

２９．０５％ ３１．０７％ １７．５４％ １５．６６％

综合毛利率

２７．７６％ ３３．６５％ ２６．６４％ １３．４１％

钢材采购价格上涨

１％

引起的变动额

（负数为减少）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毛利率

－０．６６％ －０．７０％ －０．６６％ －０．７４％

风电塔架产品毛利率

－０．９７％ －０．４２％ －０．５３％ －０．４７％

综合毛利率

－０．５１％ －０．４７％ －０．５５％ －０．７１％

由于钢材价格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未来钢材价格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尽管公司在实际生产中采取了“以销定

产”和“以产订购”的经营策略，但如果未来钢材市场价格发生较大波动，仍将影响公司产品的盈利情况。

（二）依赖单一客户的风险

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对哈尔滨锅炉厂销售额分别为

１０

，

２３０．１２

万元、

１３

，

９４４．２５

万元、

２０

，

６８９．７３

万元和

５

，

７１０．７８

万元，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５７．４８％

、

４４．６０％

、

４９．７４％

和

１８．８３％

。

报告期，本公司火电锅炉产品的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哈尔滨锅炉厂。 如果未来公司产品不能满足哈尔滨锅炉厂的要求，

将会面临经营风险。

本公司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的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哈尔滨锅炉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１

） 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于东北市

场和蒙东地区；（

２

）哈尔滨锅炉厂是国内最大的电站锅炉生产商。

（

１

）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于东北市场和蒙东地区

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重量大、结构大、体积大、运输困难，从成本因素考虑，一般公司会将运输半径控制在

１

，

０００

公里范

围内，受运输成本和道路条件的限制，公司市场范围也围绕东北和蒙东地区，公司每年销往东北地区的产品收入占公司全部

产品收入的

７０％

以上。

公司地处辽宁省西北部，紧邻内蒙古自治区，产品可覆盖内蒙中东部、东北、河北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 公司

是黄河以北最大的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供应商，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深受下游客户好评，尤其与哈尔滨锅炉厂形成了多年

良好合作关系，为其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在东北地区的主要供应商。

因此，从火电钢结构产品来说，客户相对集中是产品特点和地理位置造成的。

（

２

）哈尔滨锅炉厂是国内最大的电站锅炉生产商，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火电锅炉主要由其提供

哈尔滨锅炉厂以设计制造火力发电机组锅炉为主导产品，并设计制造配套辅机、石化容器、核能设备、工业锅炉以及军

工等产品，是国家大型电站锅炉的科研与开发基地，是国内生产能力最大、最具规模的发电设备制造企业，电站锅炉年生产

能力已达

２５

，

０００ＭＷ

以上。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年末，哈尔滨锅炉厂已累计生产电站锅炉

１

，

０３７

台

／１７５

，

７７１．５ＭＷ

，约占国产火电装

机容量的三分之一，产量居全国首位，产品装备了国内

２００

多个电厂并出口到

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哈尔滨锅炉厂作为国内

最大的锅炉生产商，生产的火电锅炉产品在黄河以北地区占有率更大，在东北地区更是拥有绝对领先的市场占有率。

历史上我国火力发电锅炉制造商以哈尔滨锅炉厂、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和四川东方锅炉厂有限公司构成三大动力集团

火电锅炉设备制造格局。 鉴于区位和运输成本及服务及时性的限制，三大动力集团基本形成了传统的市场范围，哈尔滨锅炉

厂地处东北，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火电锅炉主要由哈尔滨锅炉厂提供。

综上所述，哈尔滨锅炉厂作为东北地区主要锅炉供应商，公司与其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本公司报告期内火电锅炉产品的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哈尔滨锅炉厂，与其行业地位密不可分。 同时，公司通过专业化生

产、不断地技术进步与创新，以及区域竞争优势，与哈尔滨锅炉厂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与哈尔滨锅

炉厂签署《火电锅炉钢结构采购战略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其在行业同等水平下按规定程序优先考虑采购本公司生产的火

电锅炉钢结构产品，协议有效期

３

年。

（三）行业风险

公司专业从事电力重型装备钢结构设备的制造与销售，主营业务的增长高度依赖国内电力行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所

有产品全部销往国内电力行业内的客户，如果国家宏观政策变化或电力体制变革导致电力行业波动，公司发展将受到影响。

国家发改委

２００５

年《关于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首次明确提出大力发展风电的战略，风力发电投资市场开始

进入到高速发展阶段。

２００７

年国家公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以来，国内风力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几乎每年翻番。公司

紧紧把握风电行业市场带来的机会，风电塔架产品收入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风电塔架业务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０．４０％

增长到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９．９６％

。 如果国家鼓励发展风电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或者风力发电行业投资规模下

降或增速放缓，公司风电塔架产品收入有可能下滑或增长速度放缓，公司盈利水平或其增长速度将因此受到影响。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

见》（国发〔

２００９

〕

３８

号）出台，目的是抑制风电设备行业的产能过剩、重复引进和重复建设现象，规范风电装备制造业发展。

上述文件要求：原则上不再核准或备案建设新的整机制造厂；重点支持自主研发

２．５

兆瓦及以上风电整机和轴承、控制系统

等关键零部件及产业化示范；积极推进风电装备产业大型化、国际化，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电装备制造业，引导风电装

备制造企业掌握核心技术，推动风电装备制造企业的升级。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加工

６

万吨重型装备钢结构制造项目，项目产品方案包括年产

１

万吨陆上风电塔架和

２

万

吨海上风电塔架及水下基础部件）符合风电装备产业大型化、国际化的要求，已获得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鲁发改

外资［

２０１０

］

５７

号）。

国发

３８

号文的实施，将导致风电行业内不掌握核心技术、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企业淘汰出局，将使风电装备制造业的竞

争格局和市场格局发生变化。 如果公司不能适应相关政策变化，公司盈利水平将受到影响。

（四）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风险

本公司的主要客户是电力行业客户，行业内普遍采用招投标制度以及质量保证金制度。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

快速增长，公司应收账款金额也相应增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３

，

６９４．２３

万元、

２

，

９２３．２２

万元、

８

，

３６３．３９

万元和

１５

，

５９８．８１

万元， 占公司同期总资产的比重分

别为

２３．３８％

、

１１．５１％

、

１７．６５％

和

２４．８４％

。 如催收不及时，应收账款存在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

（五）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

附着经营规模的迅速扩大，公司存货金额增长较快。 报告期内，公司存货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日

３１

日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原材料

９

，

２１７．２８ ５１．９９％ ３

，

５６２．８３ ２７．６４％ ４

，

５９２．５２ ４３．６１％ ２

，

９４７．５８ ８１．１７％

自制半成品

－ ３４．５１ ０．３３％ ３４．５１ ０．９５％

在产品

４

，

４７９．０７ ２５．２６％ ３

，

２２４．２３ ２５．０１％ ２

，

８７７．７６ ２７．３３％ ５９．２５ １．６３％

在途物资

８１．２８ ０．４６％ ９．３６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０％

库存商品

３

，

９５０．８１ ２２．２９％ ６

，

１０２．３２ ４７．３４％ ３

，

０１７．３１ ２８．６５％ ５９０．１２ １６．２５％

合 计

１７

，

７２８．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８９．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

，

５３１．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３

，

６３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年末、

２００８

年年末、

２００９

年年末、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２２．９８％

、

４１．４８％

、

２７．２１％

、

２８．

２３％

。 如果原材料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或者公司管理不力，公司存货将存在跌价的风险。

（六）管理的风险

虽然本公司已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拥有独立健全的产、供、销体系，目前生产经

营各方面运转情况良好。 但随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新建项目的陆续开工、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公司现有的管理制度

及组织架构、管理人员素质可能面临难以适应快速扩张需要的风险。

（七）对核心技术人员依赖的风险

本公司拥有较强的研发队伍和优秀的核心技术人员。这是本公司技术持续领先、产品不断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企

业间和地区间人才竞争的日趋激烈，人才流动可能增加，本公司仍存在对核心技术人员的依赖，需要加快设立激励和约束机

制以避免核心技术人才流失的风险。

（八）募投项目风险

公司拟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投资于电力重型装备钢结构产品的生产， 进一步扩大电力重型装备钢结构的生产规

模，形成专业化的重型装备钢结构生产基地。

若因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出现不利于电力行业发展的趋势，将会使电力重型装备钢结构行业面临市场萎缩的风险。 按

照国家发改委的电力行业发展战略，未来电源结构将会出现大的调整。 若公司不能充分把握电源结构调整的趋势，合理安排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将有可能造成部分产品线过剩，不能达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期效益，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九）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本公司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２００７

年适用

所得税率为

１６．５％

、

２００８

年适用所得税率为

１２．５％

。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被认定为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度适用所得税率为

１５％

。

我国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法定税率为

２５％

；原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在

新税法施行后

５

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项 目（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所得税优惠

６６７．６３ １

，

１０８．０７ ８６４．０９ ２９６．４８

当期净利润

５

，

６０２．２６ ９

，

４４７．５７ ６

，

０４０．２１ １

，

５８９．２６

所得税优惠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

１１．９２％ １１．７３％ １４．３１％ １８．６６％

２０１１

年底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到期后，如果本公司不能够持续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所得税费用将会上升，从而

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要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正在履行或即将履行的重要合同如下：

１

、锅炉钢结构采购战略合作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与哈尔滨锅炉厂签署了《锅炉钢结构采购战略合作协议书》。 协议约定：“哈尔滨锅炉厂持续稳

定向大金重工采购火电锅炉钢结构产品提供支持；大金重工继续提高自身制造火电锅炉钢结构的技术水平。 鉴于大金重工

生产制造火电锅炉钢结构的质量优异，哈尔滨锅炉厂在行业同等水平下按规定程序将优先考虑采购大金重工生产的火电锅

炉钢结构产品。 协议有效期

３

年。 ”

２

、借款合同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签署了《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借款

１

，

７０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借款期限为

１２

个月，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贷款利率

５．５７５％

；按月

结算，结算日固定为每月的第

２０

日。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签署《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２

，

８００

万

元人民币；借款用途为用于购买原材料；借款期限为

１２

个月，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贷款利率为固定

税率

５．５７５％

；按月结算，结算日固定为每月的第

２０

日。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签署了编号为

０７１００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新邱）字第

０００９

号《国内订单融资业务协议》，公司以其与购货方签署的订单作为主要还款来源，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借

款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融资用于公司在订单项下约定销售商品的原材料采购、组织生产及货物运输等相关用途；期限为

６

个

月。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签署了《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借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借款用途为购买原材料，借款期限为

１２

个月，自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贷款利率

５．５７５％

，按月结息，

结息日固定为每月的第

２０

日。

３

、抵押合同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期间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的借款，以公司拥有的阜新市新邱区大街

１５５

号房屋、土

地作为抵押，本最高额抵押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为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期间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办理的承兑商业汇票，以其拥有的设备作为抵押，本最高

额抵押项下担保责任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４

、保理合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签署了《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以其拥有的应收账款

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分行，获得

４

，

０００

万元最高额保理融资，期限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止。

５

、采购合同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公司与中国铁路物资北京公司签署了《钢材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向中国铁路物资北京公司采

购钢板

７

，

８２５．８０２

吨，合同金额为

３６

，

１０５

，

７８８．３７

元。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与平山重工（大连）有限公司签署了《风电法兰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向平山重工（大连）

有限公司采购风力发电机组塔筒配套法兰数量

２４５

套，合同金额为

２９

，

８３５

，

４８１

元。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与大连华锐股份有限公司钢构设备制造厂签署了《供货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向大连华锐股

份有限公司钢构设备制造厂采购钢板

４

，

６４７．８０１

吨，合同金额为

２３

，

６５７

，

３０７．０９

元。

（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与中国铁路物资北京公司签署了《钢材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向中国铁路物资北京分公

司采购钢板

５

，

６９２．７０８

吨，合同金额为

２８

，

９３６

，

５０５．１５

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双方签署补充协议，将采购钢板总量变更为

５

，

６

７７．３８

吨，合同金额变更为

２９

，

０００

，

９８４．２９

元。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与北京双江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钢材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向北京双江物资有限责

任公司采购钢板

４

，

６２３．１９６

吨，合同金额为

２３

，

０１８

，

６７６．４６

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双方签署补充协议，将采购钢板总量变更

为

４

，

６１４．７５９

吨，合同金额变更为

２２

，

９８７

，

３８４．３９

元。

６

、销售合同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与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华能白山煤矸石电厂

２×３３０ＭＷ

亚临界燃煤机组锅炉钢

结构合同文本》，合同就华能白山煤矸石电厂

２×３３０ＭＷ

亚临界燃煤机组锅炉钢结构以包工包料工方式委托公司生产、检验、

包装、发货事宜进行了约定，两台锅炉钢结构合计

７

，

０００

吨，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３８

，

９９０

，

０００

元。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 公司与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燕山湖发电厂

２×６００ＭＷ

新建工程空冷超临界机组

１＃２＃

锅炉钢结构合同文本》，合同约定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购买

２

台

６００ＭＷ

新建工程空气超临界机组锅炉钢

结构，合同金额为

４５

，

１１２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华能新能源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签署《塔筒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华能新能源产业控股有限

公司向公司购买

３０

套风电塔架，合同金额为

３４

，

４８２

，

７５０．００

元。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与大唐辽宁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塔筒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大唐辽宁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向公司购买

３３

套风电塔架，合同金额为

３５

，

６１４

，

０６２．００

元。

（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公司与内蒙古北方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签订《塔筒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内蒙古北方龙源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向公司购买

４０

套

１

，

２５０ＫＷ

风力发电机组配套的塔架，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３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元。

（

６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司与龙源康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签订《龙源康平张家窑（

４９．５ＭＷ

）风电项目塔架制作采购合

同》，合同约定龙源康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向公司购买

１６

套风电塔架，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１７

，

５９０

，

４００

元。

（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司与龙源（科左后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ＬＹＫＺＨＱ－ＸＨ－２０１０－ＣＧ０２

的《龙源（科

左后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西海拉四台（

４９．５ＭＷ

）风电场风机塔架采购合同》，合同约定龙源（科左后旗）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向

公司采购

１６

套风电塔架，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

（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８

日，公司与华能阜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ＨＮ－Ｃ－ＬＮ／ＦＸＺＢ－ＷＺ／ＴＴⅡ－００２

的《华能阜

新彰北风电项目塔筒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华能阜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采购

６７

套风电塔架，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６８

，

１０２

，

８８７．００

元。

（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与华能通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ＨＮ＿Ｃ＿ＮＭＧ／ＺＲＨ２ Ｉ ＿ＷＺ／ＴＴ１＿００２

的《华能通

辽浩日格吐风电项目塔筒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华能通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向公司采购

４１

套风电塔架，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４２

，

８１１

，

７９０．００

元。

（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与国水投资集团调兵山风电有限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ＧＳＤＢＳ－ＪＳ－１８

的《国水投资集团调兵山

泉眼沟风电场新建工程塔筒设备采购合同》，国水投资集团调兵山风电有限公司向公司采购

３３

套风电塔架，合同金额为人

民币

３３

，

４２０

，

８１６．００

元。

（

１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公司与华能阜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ＨＮ－Ｃ－ＬＮ／ＮＦ－ＷＺ／ＴＴ－００２

《华能阜新牛坟

各勒风电项目塔筒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华能阜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采购

３３

套风电塔架，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３３

，

６８８

，

４４６．００

元。

（

１２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公司与华能阜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ＨＮ－Ｃ－ＬＮ／ＺＬ－ＷＺ／ＴＴ－００２

《华能阜新扎兰

山风电项目塔筒采购合同》， 合同约定华能阜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采购

３３

套风电塔筒，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３３

，

６８８

，

４４６．００

元。

（

１３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与华润电力（风能）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ＣＲＰＷ－ＦＸ－２０１０－０１５

《华润电力风能辽宁阜

新风电项目风机塔架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华润电力（风能）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采购

２６

套金风

ＧＷ８２－１５００－７０

、

２０

套金风

ＧＷ７７－１５００－６５

风力发电机组塔架，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５０

，

４４３

，

７５６．００

元。

（

１４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与华能阜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编号为

ＨＮ－Ｃ－ＬＮ／ＬＧ－ＷＺ／ＴＴ－００２

《华能阜新良官

营子风电项目塔筒采购合同》，华能阜新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采购

３３

套风机塔筒，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３３

，

６８８

，

４４６．

００

元

（

１５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与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国电沈阳热电有限公司一期

２×３３０ＭＷ

热电联产机

组钢结构合同文本》， 合同就国电沈阳热电有限公司一期

２×３３０ＭＷ

热电联产机组钢结构以包工包料工方式委托公司生产、

检验、包装、发货，两台钢结构合计

５

，

０００

吨，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３１

，

２２０

，

２８６．００

元。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无任何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

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无任何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发行各方当事人情况

名 称 住 所 联系电话 传 真 联系人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

阜新市新邱区新邱大街

１５５

号

０４１８－６６０２６１８ ０４１８－６６０２６１８

王军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广东省深圳市八卦岭八卦三路

平安大厦三楼

０１０－５９７３４９８１ ０１０－５９７３４９７８

徐文峰

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

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

１

号

金泰大厦

１９

层

０１０－６４４０２２３２ ０１０－６４４０２９１５

田丰华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

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１

号学院

国际大厦

１５

层

０１０－８２３３０５５８ ０１０－８２３２７６６８

许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

厦

１８

楼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询价推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至

９

月

１７

日

网上网下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网下申购、缴款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网上申购、缴款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发行后尽快安排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招股意向书全文、备查文件和附件可到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查阅。 查阅时间：每周一至周五 上

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２

、招股意向书全文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8

月

31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A15

201 0

年
9

月
1 4

日星期二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代码：

210002)

基金合同于

2008

年

12

月

4

日生效。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实施分

红。 现将本次分红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截至

2010

年

9

月

6

日，本基金已实现可分配收益为

28,854,599.65

元。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以截止该日的可分配收

益为基准，向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二、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三、收益分配时间及发放办法

1

、计算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0

年

9

月

6

日

2

、权益登记日：

2010

年

9

月

15

日

3

、除息日：

2010

年

9

月

15

日

4

、红利数据发放日：

2010

年

9

月

16

日

5

、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投资者可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后到各代销机构查询红利到帐情况。

6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2010

年

9

月

15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

值转换为基金份额数，于

2010

年

9

月

16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投资者可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后到各代销机构查询、赎回。

四、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五、注意事项

1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而权益登记

日当天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

为准。 如希望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

更手续。

3

、为了保证此次分红的顺利进行和切实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本基金

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

2010

年

9

月

14

日暂停单笔申购金额大于

1000

万

元的申购业务，自

9

月

15

日起恢复单笔申购金额大于

1000

万元的申购业务。

4

、欲了解本基金分红详细情况，可到各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查

询。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本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交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深发展行、招商银行、邮储银行、广

州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广发证券、国信

证券、光大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安信证券、平安证券、招商证券、湘财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

券、西南证券、兴业证券、宏源证券、江南证券、国盛证券、山西证券、财通证券、东吴证券、东

海证券、国元证券、中投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国联证券、爱建证券、中金公司、财富证

券、信达证券、天相投顾、广发华福证券、方正证券、财达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

券、华龙证券、天风证券、华安证券、华泰证券等（排名不分先后）。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6-135-888

、

020-83936180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gefund.com.cn

六、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4

日

针对近期有不法机构

假冒金鹰基金名义进行非法证券活动的声明

尊敬的投资者：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

"

本公司

"

）近期发现有不法机构和个人冒用本公司名义，

制造和传播虚假证券信息（如发布代理个股买卖、股票投资咨询等信息），并借机开展其他非

法证券活动，严重损害投资者权益、本公司的声誉及金融市场秩序。 针对该等活动，本公司特

发布如下声明：

1

、 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是

4006-135-888

、

020-83936180

公司网址是

www.gefund.

com.cn

，其他假冒本公司电话或网址的行为均属非法，请投资者直接致电以上客服电话或直

接登录该网站，防止上当受骗。

2

、本公司及旗下基金的所有信息均以我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公司唯一网站

www.gefund.com.cn

）上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和

仔细辨别。 本公司对其他渠道发布的虚假信息不承担责任。

3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应通过相关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或临时公告明示的基

金销售机构办理。

4

、本公司从未面向公众开展代理个股买卖和股票投资咨询活动，也从未与任何机构或

个人合作开展上述活动。

5

、凡假冒本公司名义，制造或传播虚假信息、从事非法证券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将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保留对任何冒用公司及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名义制造和传播虚假基

金销售信息、开展非法证券活动的任何机构或人员采取法律行动、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并欢迎广大投资者举报。

敬请投资者注意辨别真伪，提高对非法证券活动的警惕及识别判断能力，不给不法分子

以可乘之机，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投资者若有任何疑问，敬请致电本公司客服

中心电话：

4006-135-888

、

020-83936180

。 感谢您对金鹰基金的关注！

特此声明。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4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投资者及时更新

已过期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

根据自

200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

保存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十九条规定

:"

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

,

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

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

,

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

,

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

信息。 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

,

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

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

,

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

根据此项规定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提醒广大客户

,

如果您的身份

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

,

请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办理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

明文件更新手续

,

以免影响交易。

如有疑问

,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中心电话：

4006-135-888/020-83936180,

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

www.gefund.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备注

: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系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律规定

,

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并发布

(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7]

第

2

号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5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荣信股份

"

）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7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以书面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会议

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1

、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铁东支行申请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

信额度（包括人民币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非

融资性保函等业务），其中：原已获授信

4.7

亿元，新增授信

1.3

亿元，新增部分为短期授信。

2

、同意公司将现有的机器设备、房产、土地等抵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铁东

支行，并在当地工商局、房屋产权登记发证中心、国土资源局等相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

续，用于短期授信部分的担保，抵押物价值不足部分采用信用方式授信。

3

、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左强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信贷事宜

,

签署有关合同和文件并

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3

日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证券代码：

000423

公告编号：

2010-31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13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5

、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秦玉峰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2

名，代表股份数额

156,318,801

股，占股本总

数的

23.90%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

156,318,8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广亮先生、 林恩克先生对本次会议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

结论意见是：律师认为，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O

年九月十三日


